
附表二 

廚工薪資補助基準表 

（單位：新臺幣/元） 

級別 薪資 

第1級 29,000 

第2級 29,515 

第3級 30,030 

第4級 30,545 

第5級 31,060 

第6級 31,575 

第7級 32,090 

◆廚工人員之薪資補助基準，參酌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規定最多至第七年，具丙級

中餐烹調士證照者，依附表二人員薪資補助基準表支給；未具丙級中餐烹調士證照者

其薪資自行議定，但不得逾具丙級證照廚工人員之支給基準，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

規定支基本工資。


